附件2

	选题序号
	必填★
	
	项目序号
	（申报人不填写）  


2022年度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部级社科研究项目
申    请    书
课  题  名  称                                
项 目 负 责 人                                
负责人所在单位           苏州大学             
联  系  电  话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社科研究项目规划办公室制
2022年2月
申请者的承诺：
我承诺对本人填写的各项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议。如获准立项，我承诺以本表为有约束力的协议，遵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社科研究项目规划办公室的相关规定，按计划认真开展研究工作，取得预期研究成果。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社科研究项目规划办公室有权使用本表所有数据和资料。

                             申请人（手写签字）
                             2022年4月  日
填  表  说  明
    一、本表请用计算机如实填写 

二、申请书报送一式5份，其中至少1份原件
三、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社科研究项目规划办公室

通讯地址：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2号

邮政编码：100866

注：本表的所有手写签字请勿采用打印、盖章等方式；严格按照要求加盖相关公章。否则不能通过资格审查，不进入评审。
一、基本信息表
	课题名称
	

	关键词
	

	负责人
	
	性别
	
	民族
	
	出生日 期
	年    月    日

	行政职务
	
	行政级别
	
	专业职称
	

	最后学历
	
	最后学位
	
	研究专长
	

	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省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
	苏州大学
	联系电话
	0512-65227391

	通讯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十梓街1号
	邮政编码
	215006

	课题联系人姓名
	
	联系电话
	（须为“手机”或“座机+手机”）

	课题联系人邮箱
	（用于接收立项通知等相关通知，请务必填写常用邮箱）

	主
要
参
与
者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专业职务
	研究专长
	学历
	学位
	工  作  单  位

	
	
	
	
	
	
	
	
	

	
	
	
	
	
	
	
	
	

	
	
	
	
	
	
	
	
	

	
	
	
	
	
	
	
	
	

	
	
	
	
	
	
	
	
	

	预期成果
	
	A. 研究报告      B.专著        C.       （AB必选其一，C为选填）

	字数（单位：千字）：       
（要求：不少于5万字)      
	完成时间：
	1年


二、课题论证
	1．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及研究意义。2．研究的主要内容、基本思路和方法、重点难点、主要观点及创新之处。3．课题负责人与申请项目相关的前期研究成果，主要参考文献（两类限填20项）。限6000字以内。



三、完成项目研究的基础和保证
	负责人和主要成员曾完成的重要研究课题；科研成果的社会评价（引用、转载、获奖及被采纳情况）；完成本课题研究的时间保证，资料设备等科研条件。



四、预期研究成果
	主 要 阶 段 性 成 果
	序号
	研究阶段（起止时间）
	阶 段 成 果 名 称
	成果形式
	承  担  人

	
	
	
	
	
	

	
	
	
	
	
	

	
	
	
	
	
	

	
	
	
	
	
	

	
	
	
	
	
	

	
	
	
	
	
	

	
	
	
	
	
	

	
	完成时间
	最 终 成 果 名 称
	成果形式
	预计字数
	参  加  人

	最

终

成

果
	
	
	
	
	


五、推荐人意见
	    不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正处级及以上领导职务者申请项目，须由两名具有以上资格的同行专家推荐。推荐人须认真负责地介绍项目负责人和参加者的专业水平、科研能力、科研态度和科研条件，并说明该项目取得预期成果的可能性。

	第一推荐人( 手写签字)：                 

专业职称：                  研究专长：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第二推荐人(手写 签字)：            

专业职称：                    研究专长：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六、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审核意见
	经审核，申请书所填写的内容属实，课题负责人和项目组成员的政治业务素质能够承担本课题的研究工作。本单位能够提供完成本课题所需的时间和条件，同意承担本项目的管理任务和信誉保证。
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公章                         单   位  公  章
2022年4月13日                           2022年4月13日



要求：高校和科研机构，请务必加盖科研管理部门公章；无科研管理部门的单位，则加盖具有科研管理职责的部门公章，或盖两个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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